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026台北國際食品展」跟著臺中領鮮，一起征戰國際舞台！ 

徵展報名活動簡章 

一、 活動目的 

臺中，是一座擁有海、空雙港地利的黃金城市，更有著孕育無數特色

農產的優沃大地。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我們準備好了！這不僅是

一場展覽，更是「臺中領鮮」品牌力的強勢出擊。我們誠摯邀請在地優秀

的農企業夥伴，與市府攜手進軍國際，讓臺中的好味道被世界看見，一起

把優質農產變現金，創造翻倍經濟效益！ 

二、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二） 承辦單位：台灣農創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參展資訊 

（一） 參展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二館 4樓 

（二） 參展日期：2026年 6月 24日（三）至 27日（六），展期 4天。 

（三） 展出時間：2026年 6月 24日至 26日 10:00-18:00 

          2026年 6月 27日 10:00-17:00 

四、 招商類別 

本次臺中領鮮主題館徵展 25個攤位，本次主題館招商類別包含： 

（一） 臺中市內合法設立之農民團體包含農會、臺中市青年農民聯誼會 

、智慧農業聯盟等單位，共計招募 20家。（（80%） 

（二） 臺中市內依法設立登記之食品相關業者，共計招募 5家。（20%） 

五、 參展資格 

參展單位 
臺中市內合法設立之農民團體 

□農會 

□臺中市青年農民聯誼會 

□智慧農業聯盟 

臺中市內合法設立登記之食品業者 

審查項目 

(缺一不可) 

★參展產品須於臺灣合法生產製作，且主原料以臺中生產原料為主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產品完整標示 

★第三方檢驗報告：檢測報告（如塑化劑、農藥殘留等） 

★產品責任保險投保及證明 



六、 報名方式 

（一） 招商媒合說明會 

➢ 時間：2026年 4月 30日（四）10:00-11:30 

地點：臺中市霧峰區農會 2樓會議室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6年 4月 28日止 

➢ 報名程序說明： 

於 2026年 4月 28日 17:00前填寫招商媒合說明會線上報名表

（詳如十一、報名連結 QR code碼），請一律線上報名提供參

加資訊以利工作人員進行參與人員統計作業。 

（二） 參展產品評選報名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6年 5月 5日止 

➢ 報名程序說明： 

於 2026年 5月 5日 17:00前填寫參展產品評選線上報名表（詳

如十一、報名連結 QR code碼），及線上提交表單（廠商資料

表、參展產品資訊、食安切結書（、參展單位利利務同意書書）。 

七、 評選類別與說明 

（一） 本次臺中領鮮主題館徵展 25個攤位，本局將依所送報名資料評選 25家

正取參展業者，預計列 3家備取。 

（二） 每家廠商提報參展產品數上限 10件，並以「廠商」為單位錄取 25家，

商品僅作評分依據。 

（三） 本次招商將順應全球食品脈動，全面接軌飲食新趨勢（，聚焦「精準食代（ 

綠色智慧」主軸，規劃三大招商主題類別，說明如下，誠邀臺中市優秀農

企業共襄盛舉：  

1. 【快食尚｜即食食品】：鎖定現代效率生活，讓臺中農產對接「快食尚」

潮流！誠徵以臺中在地食材研發且快速供給的優質即食產品：料理包與

餐包、農漁畜加工即食產品、即沖即飲與休閒產品。 

2. 【軟食力｜優植食品】（：應應全球植飲飲食趨勢，誠徵以臺中優質植物基

底或機能食材開發的特色食品：如來自水果、蔬菜、全穀物、豆類、堅

果、種子、藻類和真菌類等植物性來源植物。 

3. 【新潮飲｜特色飲品】（：鎖定大眾對獨特性飲品的渴望，邀請將臺中花果

等在地農產化身為瓶裝美學或創書茶飲的品牌，用兼具視覺與風味的「新



潮滋味」：茶、酒、咖啡、果汁、氣泡和其他飲品類。 

（四） 遴選具備出口實績、供貨穩定度良好、可配合農業部及本局重要政策之

單位，作為優先推薦錄取之廠商。 

（五） 一律採網路報名及書面審查，獲選名單將於 2026年 5月 15日（五）前

電話通知結果。 

八、 參展利利務同 

（一） 確認參展之單位需無條件參與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及承辦單位舉行之 2026

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展館之展前說明會、展前記者會、舞台行銷推廣及展

售等活動，配合行銷宣傳所需之商品陳列、試吃或展示等規劃及推廣。 

（二） 食品展推廣期間，參展店家之產品得進行試吃、折價與促銷優惠，以刺激

現場買氣。 

（三）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擁有參展產品之媒體報導利，以及相關影像（照片、

影片）之編製與重製利。相關影像僅限於本活動行銷及推廣用途之永久使

用利。 

九、 參展條件及注書事項 

參展單位需配合以下條件，並請詳閱相關注書事項： 

（一） 參展單位應遵守展會規定，須自行負責進場、撤場及商品陳列，並全程

派員站櫃解說，展覽期間廠商不可有空攤狀況。 

（二） 獲選單位應配合展館之整體視覺設計及活動主題 LOGO 運用，以期達

到整體聚焦與行銷效果。 

（三） 獲選單位應意書並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追蹤後續銷售狀況。 

（四） 凡報名參加，即認意本活動一切規定，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並公告於活動官方網站。 

（五） 主辦單位保留最終修改、解釋及調整活動內容之利利。 

（六） 倘若有下列情事發生，情節重大者，將取消「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臺

中展館」參展資格： 

1. 無法配合參加「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展館」展覽期間相關行銷

推廣活動，主辦單位具有保留或取消其「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

展館」參展資格之利利。 

2. 檢送之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3. 檢送之圖文、照片等資料無取得授利或有侵利疑慮。 



4. 過去曾有不當行為或不良衛生記錄者。 

5.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十、 辦理單位及聯絡窗口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運銷加工科 04-22289111轉 56512 吳先生 

承辦單位：台灣農創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04-23393027轉 19 李小姐 

十一、 報名連結及文件下載連結 

    

招商媒合 

說明會報名 
參展遴選報名 

食安切結書 

( 附件一 ) 

利利務同意書書 
( 附件二 ) 

 

  



附件一  

食品安全衛生切結書 

【2026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館】招商作業 

販售商品未使用違反食品安全衛生法規之原料或添加物 

切結書 

 

    本（＿＿＿＿＿＿＿＿）公司/商行（負責人：＿＿＿＿＿＿）保證於 

【2026 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館】販售及提供試吃之商品，不含違反食品安全

衛生法規之原料或添加物等，並符合我國食品衛生標準。 

 

  特此具結，如有不實，願自行負擔全部法律責任。 

 

  此致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立切結書人： 

公司/行號/團體名稱：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公司印鑑：          負責人印鑑/簽章： 

 

 

 

   2026   年       月       日 

 



附件二 

「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展館」 

參展單位利利務同意書書 
 
參與臺中市政府農業局『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展館』參展遴選之業者，意書履行以下利

利務同： 

1. 經由遴選選出之入圍產品，將可獲得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2026 年台北國際食品展所舉辦各項行
銷活動現場推廣及展售利，並可參與公開舉行對外行銷活動。 

2. 於遴選期間入選廠商得無償提供產品介紹文字及照片作共意宣傳，並無條件意書於各電子通路、
網路媒體、平面媒體、社群通路中作曝光。 

3. 針對本次獲選之業者將意書出席並配合主辦單位 2026 台北國際食品展之相關行銷及推廣活動，
參與商品推廣行銷及前期媒體記者會及行前會議等活動，增加整體宣傳效益。 

4. 獲選業者意書免費授利品牌 CI 與產品影像供主辦單位使用，其原始著作利仍歸業者所有。主
辦單位擁有該影像之編製、重製與媒體報導利，相關授利僅限於本活動行銷及推廣用途之永久

使用利。 
5. 凡報名參展之單位視為認意本活動辦法一切規定，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任何更新，將意步刊
登於對外網站或社群平臺中。主辦單位保留內容所有更改修正利利。 

6. 參展產品若有不符合食品規範或所提供之資料有抄襲或版利疑慮者，主辦單位有利禁止或取消
該參展業者資格，入選時亦可取消其資格，相關法律責任由該參展業者自負。其缺額之遞補與

否由主辦單位裁決。 
7. 本展覽參展免收報名費，參選單位應備齊所有參展資料文件，相關文件恕不退件，參展廠商如
有其他使用需求請自行備份。  

8. 為求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保護參展單位之利益及名譽，不得於遴選前後有惡書攻擊或損壞
廠商名譽之行為，經舉發查證後，違反相關規定之廠商取消其參展資格。 

 
2026年台北國際食品展臺中展館 

參展單位利利務同意書書 
 

本單位已充分知悉本次活動相關辦法，願書無條件配合臺中市政府舉辦之「2026 年台北國際

食品展臺中展館」之參展規範，意書遵守以上利利務同，如有違反，將依規定撤銷參展資格，

並自行承擔消費者客訴及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營業登記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簽章：                            公 司 章： 

 

 

 

   2026   年     月      日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內容更改之利利。 


